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97學年度扯鈴隊甄選計畫
一、目    的：為提昇學生民俗體育技能，養成運動習慣，並藉由參與表演活動及代表學校對外參賽之機會，加強學生責任感與榮譽心之建立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訓導處體育組
三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98年1月9日（星期五）止，逕至訓導處體育組領取報名表報名登記。

四、報名資格及義務：
（一）凡本校三、四年級學生對扯鈴運動有濃厚興趣，能刻苦耐勞，品行端正，不分性別皆可報名參加扯鈴隊。
（二）扯鈴隊有擔任學校各項典禮表演、參加各項民俗體育比賽等義務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不得拒絕參賽或演出。
五、甄選方式：
（一）已具備基礎技能者優先錄取。

（二）測驗後擇優錄取數名，未達標準不予錄取。（另行通知測驗時間）
六、隊員基本要求：行為欠佳、學業成績退步學生，經觀察輔導之後無改善者，得知會導師、家長，並視情節輕重予以暫停練習或退隊處分。
七、經費：本計畫之各項活動所需經費，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八、以上所擬計畫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97學年度扯鈴隊徵選報名表
	班    級
	年    班
	座    號
	
	姓  名
	

	家長簽章
	
	導師簽章
	

	請提供本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，以供徵選參考。

	國語
	
	數學
	
	社會
	
	自然
	

	注意事項：

1. 未經家長、導師許可不得逕自報名。

2. 報名截止後將另行通知測驗時間。

3. 正式隊員練習時間為晨光（07：50～08：30）及午休（12：30～13：00）時間，若有體能無法負荷者，請自行斟酌是否參加。

4. 經獲選為正式隊員者，若行為欠佳、學業成績退步，經觀察輔導後若無改進，將視情節輕重予以暫停練習或退隊處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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